
 

             

   

 

全部文章
现在时间  

您的位置：首页 - 财经动态 

入世对我国金融、保险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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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专家普遍认为；入世后对我国冲击最大的行业是金融业保险业。  

    任兴洲女士说:我国的金融业、保险业尽管是渐进开放的,但国外的机构一进来,他们的信誉度、经营经验。全球的营销网络,对我国的

这些行业都会形成冲击。我们和他们相比,竞争实力、资本状况、信誉度、人力资源、经营策略吧等等都有很大的差距。我国金融体制的

改革,汇率等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国内的银行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企业,没有按完整的企业化来经营,而汇率作为价格还是由政府控制着。说

到国外服务业比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强,是因为现代服务业的知识层次的要求更高,我国在这方面还很欠缺。当然金融业的开放,更多的机

构参与进来,老百姓可以比较选择,竞争的结果是价格会下降。也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有关专家李善同等也强调：金融风险最应关注。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更大发展，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将面临国外服务

企业在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竞争，难以继续享有从前的政策保护；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对服务业的管理面

临更大挑战。能否规避金融风险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之一。 

  政府要从金融安全、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市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切实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政府应该在符合国

际惯例的前提下对国内银行的发展采取适度保护措施，如利用GATS中的"审慎例外"对国内银行业进行适度保护等。要改造金融业，壮大金

融业实力外资银行可以享受到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好处;但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外资银行也必须接受中国

的金融调控和监管。外资银行可以吸收中资企业和居民的存款,其人民币资金来源增加;同时还可以从境外向境内输入大量外币和外债。这

一方面会对中国的货币市场以及汇市和股市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将国外金融风险引入国内,加大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的影响,致使货

币政策约束力受到削弱。外资银行还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外资银行还能够在中国经营那些国内商业银

行尚未充分开展的新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保险中介、消费信贷和金融衍生工具等。外资银行具有国际性、金融技术复杂的特点,中国现

有的银行监管所惯用的行政手段不再适用,因而在一段时期内回出现许多监管不利的局面。 

  舒鹏指出:一方面,中国金融业必须加强监管和调控;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受到利益的趋使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来规避我国央行的后效监

管。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的一面;另外,我国刚刚入世,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和调控方面也缺乏相关的经验,因而极易产生摩擦和纠纷。所

以,中央银行在对外资银行实施积极有效的监管和调控的同时,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行事;避免影响外资银行开展的正常、合法业务,以

致引起贸易争端。 

  李素兰、王庆分析：保险业是我国的新兴的服务行业，近几年来发展较快。但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

较大差距。一是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较低。二是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意识弱，整体素质不高。三是资金运用渠道狭窄，分保和再保渠

道不畅。四是资金运用成本高，效率较低。入世后，我国将逐步取消外资保险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外国寿险等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

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等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保险公司会逐步进入我国保险业，对我国保险业造成一定的冲击。  

  李善同等专家说：尽管从中国经济增长率和高储蓄来看，保险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其保

险产品的需求远远地排在其对实质性商品的需求。入世后，中国对保险业的各项限制会有较大程度的放开，保险供给因而会有较大、较快

程度的提高。但若不注重与实际需求相适应，则很可能产生较为严重的供需失衡。这种失衡可能进而导致价格的大幅下滑，以至对保险业

产生严重打击。  

  他们提出建议：中国政府首先需对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做彻底清理，使其符合WTO的要求，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贸易争端。要健全保

险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转移保险监管重点，逐步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模式，放松对费率和险种的监管，严格偿付能力监管

和严格执法，使监管重点由对费率和条款的审定转到对偿付能力、资产负债的监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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